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关 于 
鼓 励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( 以 下 称 “ 缔 约 方 “) 

愿 加 强 两 国 间 的 经 济 合 作 , 为 一 国 国 民 和 公 司 在 另 一 国 领 土 内 投 

资 创 造 良 好 条 件 , 并 认 识 到 鼓 励 和 保 护 此 种 投 资 将 有 利 于 两 国 的 

经 济 繁 荣 , 达 成 协 议 如 下 : 

第 一 栏 

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均 应 在 其 领 土 内 尽 可 能 促 进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国 民 
或 公 司 的 投 资 , 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允 许 该 类 投 资 并 给 予 公 平 合 理 

的 待 遇 。 

第 _ 二 杞 

在 本 协 定 内 : 

一 、“ 投 资 “ 一 词 系 指 缔 约 各 方 依 照 各 自 法 律 和 法 规 所 接 受 的 

各 种 财 产 , 主 要 是 : 

( 一 ) 动 产 和 不 动 产 以 及 其 他 各 种 物 权 , 如 抵 押 权 , 留 置 权 质 

权 、 用 益 权 和 类 似 权 利 ; 

( 二 ) 公 司 股 份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参 股 ; 

( 三 》 用 于 创 造 经 济 价 值 的 金 钱 请 求 权 或 具 有 经 济 价 值 的 行 

为 请 求 权 ; 

( 四 》 著 作 权 、 工 业 产 权 ( 包 括 商 标 )、 工 艺 流 程 、 专 有 技 术 和 

商 名 ; 

( 五 ) 依 照 法 律 获 得 的 特 许 权 , 包 括 勘 探 \ 提 炼 或 开 发 自 然 资 

源 的 特 许 权 。 

所 投 资 产 经 允 许 的 任 何 形 式 的 变 化 不 应 影 响 其 作 为 投 资 的 伯



质 。 

二 、“ 收 益 “ 一 词 系 指 投 资 在 一 定 时 期 内 所 产 生 的 欺 项 , 如 利 

润 \ 利 息 、 资 本 利 得 . 股 息 、 提 成 费 、 酬 金 和 其 他 合 法 收 人 。 

三 、“ 投 资 者 “ 一 词 系 指 在 缔 约 一 方 领 土 内 进 行 投 资 的 缔 约 另 

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。 

四 、“ 国 民 “ 一 词 系 指 依 照 缔 约 双 方 各 自 的 法 律 被 认 为 是 该 国 

公 民 的 自 然 人 。 

五 、“ 公 司 “ 一 词 系 指 依 照 缔 约 一 方 的 法 律 和 法 规 在 其 领 土 内 

设 立 、 并 有 住 所 的 法 律 实 体 。 

第 三 汛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所 享 

受 的 待 遇 , 不 应 低 于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所 享 受 的 待 遇 。 

二 、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与 投 资 有 关 

的 活 动 所 享 受 的 待 遇 , 不 应 低 于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与 投 资 有 

关 的 活 动 所 享 受 的 待 遇 。 

三 、 上 述 待 遇 不 应 适 用 于 缔 约 一 方 基 于 其 加 人 关 税 同 盟 、 共 

同 市 吊 或 自 由 贸 易 区 或 基 于 该 缔 约 一 方 与 第 三 国 签 订 的 避 免 双 

重 征 税 协 定 或 为 方 便 边 境 贸 易 而 给 予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任 何 

优 惠 。 

第 _ 四 “ 条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应 享 

有 充 分 的 保 护 。 

二 、 缉 约 一 方 为 了 公 共 利 益 , 可 以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

在 其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实 行 征 收 \ 国 有 化 或 采 取 其 他 类 似 措 施 , 但 应 给 

予 补 偿 。 补 偿 应 相 当 于 宣 布 征 收 时 该 项 投 资 的 价 值 。 补 偿 的 支 付 

应 能 弦 换 和 自 由 转 移 , 并 不 应 不 适 当 地 迟 延 。 
三 、 当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资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由 于



或 争 、 其 他 武 装 冲 突 、 全 国 絮 急 状 态 或 其 他 类 似 事 件 而 造 受 捣 

失 , 它 们 所 享 受 的 待 遇 不 应 低 于 任 何 第 三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所 享 受 的 

待 遇 。 

四 、 缔 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就 本 条 所 述 事 

项 应 亩 受 最 惠 国 待 遏 。 

第 五 条 

一 、 第 四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的 征 收 事 宜 是 否 符 合 采 取 征 收 措 施 的 

猬 约 一 方 法 律 和 法 规 的 争 议 , 应 利 益 相 关 方 的 要 求 , 可 提 交 采 取 征 

收 揩 施 的 缔 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法 院 。 
二 、 有 关 第 四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补 偿 额 的 争 议 , 应 根 据 议 定 书 四 

《 关 于 第 五 条 ) 之 规 定 予 以 解 决 。 

第 六 条 

缔 约 各 方 在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的 范 围 内 , 应 保 证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

或 公 司 在 其 领 土 内 自 由 转 移 用 于 投 资 的 下 列 财 产 : 

一 、 收 益 ; 

二 、 第 二 条 第 一 款 第 ( 四 ),( 五 ) 项 所 述 无 形 权 利 的 提 成 费 ; 

三 、 为 直 接 参 与 投 资 的 责 款 的 分 期 偿 还 金 ; 

四 、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为 管 理 投 资 所 支 付 的 费 用 ; 

五 、 为 维 护 在 任 何 缔 约 一 方 领 土 内 投 资 所 需 的 追 加 资 金 ; 

六 、 投 资 的 部 分 或 全 部 转 让 或 清 算 价 值 , 包 括 因 第 四 条 第 三 

款 所 指 的 任 何 事 件 而 发 生 的 清 算 。 

缔 约 一 方 国 民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因 某 项 投 资 工 作 的 工 资 收 

人 , 在 纳 税 并 减 除 当 地 生 活 费 用 后 的 剩 余 部 分 , 应 被 允 许 全 部 转 移 

回 本 国 。 

第 七 栏 

若 缔 约 一 方 对 其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就 非



商 业 风 险 进 行 了 担 保 , 并 根 据 该 担 保 向 投 资 者 支 付 了 款 项 , 缔 约 另 

一 方 应 承 认 该 投 资 者 的 权 利 转 让 给 了 缔 约 一 方 , 并 承 认 缔 约 一 方 
对 该 权 利 的 代 位 。 缔 约 一 方 代 位 所 取 得 的 权 利 不 应 超 过 投 资 者 原 
有 的 权 利 。 由 于 代 位 而 产 生 的 向 缔 约 一 方 的 转 移 应 分 别 适 用 第 四 

条 和 第 六 条 。 

符 _ 八 “ 条 

第 四 、 第 六 和 第 十 条 所 述 的 转 移 , 在 履 行 完 毕 财 务 义 务 后 不 
应 不 适 当 地 迟 延 进 行 。 这 些 转 移 应 按 转 移 发 生 之 日 使 用 的 官 方 汇 

率 以 可 兑 换 货 币 迹 行 。 

第 _ 九 “ 来 

若 缔 约 一 方 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或 其 他 专 门 规 定 给 予 缔 约 另 一 
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较 本 毒 定 更 为 优 惠 的 待 遇 时 , 应 从 优 适 用 。 

符 十 _ 条 一 

本 协 定 也 适 用 于 其 生 效 前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依 照 意 

大 利 共 和 国 的 有 效 法 律 和 法 规 在 其 领 土 内 进 行 的 投 资 和 意 大 利 共 

和 国 国 民 或 公 司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有 效 法 律 和 法 规 在 其 领 土 

内 迹 行 的 投 资 。 

笠 十 一 栾 

一 、 缔 约 双 方 间 就 本 协 定 的 解 释 和 适 用 所 发 生 的 争 端 应 尽 可 

能 通 过 外 交 途 径 友 好 协 商 解 欧 。 

二 、 若 此 项 争 端 在 缔 约 一 方 书 面 通 知 缔 约 另 一 方 之 日 起 六 个 

月 内 未 荻 解 欧 , 根 据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要 求 应 提 交 专 设 国 际 仲 裁 庭 

解 欧 。 

三 、 上 述 专 设 国 际 仲 裁 庭 应 按 下 述 方 式 设 立 :



企 裁 庭 由 三 名 仲 裁 员 组 成 。 缔 约 各 方 各 委 派 一 名 仲 烨 员 ; 谈 

两 名 仲 裁 员 协 议 推 举 一 名 与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外 交 关 系 的 第 三 国 国 民 

为 第 三 名 仲 烨 员 , 该 第 三 名 仲 裁 员 将 由 缔 约 双 方 任 命 为 首 席 仲 

裁 员 。 

四 、 若 从 要 求 仲 裁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; 仲 裁 员 尚 未 委 派 , 且 又 无 

其 他 协 议 ,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可 请 求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进 行 必 要 的 委 派 。 卯 

果 该 院 长 是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因 其 他 原 因 不 能 进 行 此 项 委 派 , 此 

项 职 责 将 交 由 该 法 院 副 院 长 执 行 , 或 交 由 该 法 院 非 缔 约 任 何 - 方 

国 民 的 资 深 法 官 执 行 。 

五 、 仲 裁 庭 应 自 行 决 定 其 程 序 。 件 裁 庭 的 裁 决 应 由 多 数 票 作 

出 。 该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并 对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拘 束 力 。 

六 、 缔 约 各 方 承 担 仲 裁 程 序 中 各 自 仲 裁 员 及 其 顾 问 的 费 用 。 

首 席 仲 烨 员 的 费 用 和 其 他 费 用 由 缔 约 双 方 平 均 承 担 。 

第 十 二 条 

无 论 有 无 外 交 或 领 事 关 系 , 本 协 定 各 条 款 均 应 适 用 。 

第 十 三 条 

一 、 本 协 定 在 缔 约 双 方 相 互 通 知 已 完 成 各 自 国 内 程 序 三 个 月 

后 生 效 。 有 效 期 为 十 年 。 除 非 缔 约 一 方 在 期 滢 前 一 年 书 面 通 知 终 

止 本 协 定 , 本 协 定 将 继 续 有 效 五 年 , 并 以 此 类 推 。 
二 、 对 于 在 本 协 定 终 止 前 已 进 行 的 投 资 , 本 协 定 第 一 至 第 十 

二 条 的 规 定 在 终 止 之 日 后 将 继 续 有 效 五 年 。 

本 协 定 于 一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罗 马 签 订 , 一 式 两 份 , 每 
份 用 中 文 , 意 大 利 文 和 英 文 写 成 。 三 种 文 本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, 若 在 解 

释 上 发 生 分 歧 , 以 英 文 本 为 准 。 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代 表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代 表 

陈 蔚 华 卡 普 里 亚 
( 签 字 》 ( 签 字 )



编 者 注 : 本 协 定 于 一 九 八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生 效 。 

议 定 书 

值 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关 于 鼓 励 和 相 

互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签 字 之 际 , 双 方 全 权 代 表 议 定 如 下 各 项 , 作 为 协 定 

的 组 成 部 分 : 

一 、 协 定 也 适 用 于 缔 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根 据 

国 际 法 和 国 内 法 律 和 法 规 行 使 主 权 、 主 权 权 利 或 管 辖 权 的 海 域 或 

大 陆 架 内 所 进 行 的 投 资 。 
二 、 关 于 第 三 条 

华 定 第 三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“ 活 动 “, 系 指 对 投 资 的 管 理 、 维 持 、 使 

用 和 享 有 , 以 及 与 投 资 有 关 的 国 民 的 人 境 \ 逗 留 和 旅 行 。 

许 定 第 三 条 第 二 款 所 述 “ 待 遇 低 于 “ , 系 指 与 给 予 第 三 国 国 民 

或 公 司 投 资 活 动 的 待 遇 相 比 较 , 限 制 购 买 原 材 料 、 辅 料 \ 能 源 或 燃 

料 和 各 种 生 产 或 操 作 工 具 以 及 其 他 具 有 类 似 效 果 的 措 施 。 

三 、 关 于 第 四 条 

第 四 条 第 二 款 的 规 定 应 适 用 于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国 民 或 公 司 的 投 

资 所 采 取 的 征 收 , 国 有 化 或 其 他 类 似 揩 施 。 

四 、 关 于 第 五 桑 

( 一 ) 若 缔 约 一 方 和 缉 约 另 一 方 的 国 民 或 公 司 就 征 收 补 偿 额 

的 争 议 在 提 出 要 求 解 决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未 得 解 决 , 应 该 国 民 或 公 

司 的 请 求 , 可 以 将 争 议 提 交 : 

1. 采 取 征 收 措 施 的 缔 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法 院 判 决 ; 或 
2. 专 设 国 际 仲 裁 庭 裁 决 。 

〈 二 ) 上 述 专 设 国 际 仲 裁 庭 应 按 下 述 方 式 设 立 : 

1. 争 议 各 方 各 委 派 一 名 仲 裁 员 , 该 两 名 仲 烨 员 协 议 推 举 一 名 

与 缔 约 双 方 均 有 外 交 关 系 的 第 三 国 国 民 为 首 席 仲 裁 员 。 仲 裁 员 应



在 争 议 一 方 通 知 另 一 方 欲 将 争 议 提 交 仲 裁 之 日 起 两 个 月 内 委 派 , 

首 席 仲 裁 员 在 四 个 月 内 委 派 。 

若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尚 未 作 出 委 派 , 任 何 一 方 可 要 求 斯 德 哥 尔 摩 

商 会 仲 裁 院 主 席 作 出 必 要 的 委 派 。 
2. 仲 裁 庭 应 自 行 决 定 其 仲 裁 程 序 , 但 在 制 定 其 仲 裁 程 序 时 , 可 

以 参 考 斯 德 冒 尔 摩 商 会 仲 裁 院 仲 裁 程 序 或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

缔 结 的 《 关 于 解 决 国 家 和 他 国 国 民 之 间 投 资 争 端 公 约 》 所 设 立 的 

“ 解 决 投 资 争 端 国 际 中 心 “ 的 仲 裁 程 序 。 

3. 仲 裁 庭 的 裁 欧 应 由 多 数 票 作 出 。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, 对 争 议 双 

方 均 有 拘 束 力 , 并 应 由 缔 约 双 方 根 据 各 自 的 国 内 法 予 以 执 行 。 

4. 仲 裁 裁 决 的 作 出 应 依 照 接 受 投 资 的 缔 约 一 方 国 内 法 , 包 括 

其 视 突 规 则 , 和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以 及 一 般 公 认 的 并 为 缔 约 双 方 所 采 

纳 的 国 际 法 原 则 。 

5. 各 方 负 担 各 自 出 席 仲 裁 程 序 的 仲 裁 员 及 其 顾 问 的 费 用 , 首 

席 仲 裁 员 的 费 用 以 及 仲 裁 庭 的 其 他 费 用 由 双 方 平 均 承 担 。 

五 、 关 于 第 八 条 

第 八 条 “ 不 适 当 地 迟 延 “ 的 含 意 是 转 移 在 国 际 财 政 金 融 惯 例 正 

常 所 需 的 时 间 内 进 行 , 一 般 不 超 过 六 个 月 。 

六 、 关 于 第 六 条 

再 投 资 的 收 益 , 应 与 原 投 资 享 受 同 样 的 保 护 

本 议 定 书 于 一 九 八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在 罗 马 签 订 , 一 式 两 份 , 

每 份 用 中 文 , 意 大 利 文 和 英 文 写 成 。 三 种 文 本 具 有 同 等 效 力 , 若 对 

本 议 定 书 的 解 释 发 生 分 歧 , 以 芒 文 本 为 准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意 大 利 共 和 国 政 府 
仑 衫 代 表 
陈 蔚 “ 华 卡 普 里 亚 

( 签 字 ) 《 签 字 )


